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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⑴具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

⑵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1、招标人将按照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站中“公路工程施工资质

企业名录”（以下简称“名录”）进行审核。对于未列入“名录”或投标人名称、资质信息与“名

录”查询结果不符的，将不能通过资格审查。

2、若联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

合体的资质；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按照各自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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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1）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 30000 万元人民币；

（2）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不少于 30000 万元人民币或者国内商业银行出具的信贷证明额

度不少于 30000 万元人民币；

（3）最近三个年度的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 100000 万元人民币；

（4）最近三个年度均为盈利。

注：1.提供近三年（2019、2020、2021 年度）的财务信息以投标人提供的“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企业所填的信息截图为准，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5.2 项的规定。

2.企业净资产、营运资金是按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最新年

度（指 2021 年）数据计算得出。

3.若为联合体投标的，以联合体牵头人数据为准。

4.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以及评标办法中关于营运资金的审查评审，按照投标人自身的营

运资金金额或者国内商业银行出具的信贷证明额度金额两者之中较大金额进行审查评审，不叠加计

算。银行出具的 “银行信贷证明”格式须参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 年

版）》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格式出具，不能对实质性内容进行修改，否则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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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五年内，成功完成过类似工程至少 1个标段（其中有 1个标段里程 10km），且累

计里程 40km 施工业绩。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业绩计算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上的交工验收或未交工验收一次性竣工验

收的时间为准。近五年是指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

3、“类似工程”均指新建、改建、扩建一级或以上公路工程项目（须同时包含路基、沥青混凝土

路面、桥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以联合体牵头人数据为准。

5、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

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6.若投标人提交的业绩联合体完成的业绩的，按“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显示的

分工或比例计算，如“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截图不能提现分工或比例的该业绩不予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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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 誉 要 求

在最新年度江门市公路工程从业单位（监理单位）信用评价（含无最新年度而上一

年度有信用评价）中，信用等级未被评为 D级；

初次进入江门市的投标人，在最新年度的广东省和全国公路从业单位（监理单位）

信用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 D级。

注：1.信用等级的确定原则遵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2 款的规定。

2.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双方均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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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在 岗 要 求

项目经理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担任类似工程项

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或总工程师岗位累计 24

个月，并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公路

工程专业壹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不含临时资

格证书），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

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

未在其他项目上任

职，或虽在其他项目

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

后能够从该项目撤

离）

项目总工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主管类似工程的

技术工作岗位累计 36 个月，具有交通主管部

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

书，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注：1.资格要求的人员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均应在投标人所在单位，否

则视为无效。

2.主管类似工程特大桥的技术工作指：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担任类似工程项目经理岗位经验累计时间、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时间统

计至月，计算时尾数如不少于 15 天的按 1 个月计，不足 15 天部分不计。

3.联合体投标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须为联合体牵头人正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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